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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有色工业建筑质量检测站有限公司
涂料、腻子中有害物质检测委托单

工程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编号：               
	委托单位
	

	工程名称
	

	工程地址
	
	工程类别
	□建设 □水务 □市政

	检验性质
	□常规见证检验  □普通检验  □委托抽检  □监督见证检验  □内部委托

	见证单位
	 
	监督登记号
	

	见证人及见证号、电话
	
	监督员及电话
	

	付款方式
	□ 现 结         □ 月结号         □合同号              
	报告份数
	      份（默认5份）

	委托日期
	  年   月   日
	样品处理
	□退样(默认不退样)
	领取方式
	□邮寄（默认自取）

	评定依据
	产品类别
	检测项目
	检测方法

	□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

GB 50325-2020
	□水性内墙涂料；□水性装饰板涂料；□水性墙面腻子

□水性处理剂（防火涂料、防水剂、防腐剂、增强剂等）
	□甲醛
	□GB/T 23993-2009
□GB/T 23985-2009

□GB/T 23990-2009

	
	□酚醛防锈涂料、防水涂料、防火涂料及其他溶剂型涂料 
	□VOC；□苯；□甲苯；□二甲苯；□乙苯
	

	□《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》

GB 18582-2020

	□水性内墙涂料； □水性墙面腻子

□水性外墙涂料（□含效应颜料类；□其他类）
	□甲醛；□VOC；□苯；□甲苯；□二甲苯；□乙苯
	□GB/T 23993-2009

□GB/T 23990-2009 

□GB 18582-2020
□GB/T 23985-2009

	
	□水性装饰板涂料（□合成树脂乳液类；□其他类）
	□甲醛；□VOC；□乙二醇醚及醚酯
	

	
	□溶剂型装饰板涂料（□含效应颜料类；□其他类）
	□VOC；□苯；□甲苯；□二甲苯；□乙苯；□乙二醇醚及醚酯
	

	□《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》

GB 18581-2020
	□水性涂料、腻子（□色漆；□清漆）
	□甲醛；□VOC；□苯；

□甲苯；□二甲苯；□乙苯；

□乙二醇醚及醚酯
	□GB/T 23993-2009

□GB/T 23990-2009 

□GB 18582-2020
□GB/T 23985-2009

□GB/T 34675-2017
□其他             

	
	□溶剂型涂料、腻子（□聚氨酯类；□硝基类；□醇酸类□不饱和聚酯类）
	□VOC；□苯；□甲苯；□二甲苯；□乙苯；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	

	
	□辐射固化涂料、腻子（□水性；□非水性）
	□甲醛；□VOC；□苯；□甲苯；□二甲苯；□乙苯；□其他              
	

	□《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》

JC 1066-2008
	□水性建筑防水涂料
	□游离甲醛；□VOC；□苯；□甲苯；□二甲苯；□乙苯；□氨
	□JC 1066-2008
□GB 18582-2020 

□GB/T 23993-2009 

	
	□溶剂型建筑防水涂料
	□VOC；□苯；□甲苯；□二甲苯；□乙苯；□苯酚；□蒽；□萘；
	

	
	□反应型建筑防水涂料 
	□VOC；□苯；□甲苯；□二甲苯；□乙苯；□苯酚；□蒽；□萘；□TDI
	

	□《地坪涂装材料》GB/T 22374

-2018
	□S型；□R型；□W型；□J型；
	□甲醛；□VOC；□苯；□甲苯；□二甲苯；□乙苯；□其他           
	□GB/T 22374-2018
□GB 18583-2008
□GB/T 23993-2009 

□GB/T 23985-2009

□其他           

	□其他            
	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样品编号
	样品名称
	工程部位
	生产厂家
	生产日期/批号
	规格/型号
	代表数量

	
	
	
	
	
	
	

	备注
	

	样品状态
描述
	□正常  
□异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受理人/
合同评审人
	          
	委托人
	签名（章）
	

	
	
	
	
	
	电话
	


声明：1、委托方确认检测项目、检评依据，保证所提供样品和资料的真实性。
2、见证人确认见证样品的代表性，对取样、送检的真实性负责。
3、本公司保证检测的公正性，对检测数据负责，为委托方提供的样品及其有关资料保密。
4、如要求退样，请凭委托单在报告出具之日起15天内领回，逾期或无要求时由本公司自行处理。
5、本公司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护林路1333号101，联系电话：020-82366993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-01-01实施

